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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淮滨县人民政府决定保留的县直部门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清单(25项)

	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设定依据
	处理
决定

	1
	县环保局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编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第十九条
	保留

	2
	县民政局
	注册资金验资报告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非公募基金会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第十一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九条
	保留

	3
	县公安局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
	机动车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24号）第六条
	保留

	4
	县公安局
	身体健康检查
	机动车驾驶证核发、换证及审验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令第139号）第十九条
	保留

	5
	县工商质监局
	特种设备检验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三条
	保留

	6
	县农机局
	拖拉机驾驶培训
	拖拉机驾驶证核发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63号）第二十二条、《拖拉机驾驶培训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04年第41号）第四条、第十九条
	保留

	7
	县农机局
	身体健康检查
	拖拉机驾驶证核发
	《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农业部令2004年第42号，2010年修订。）第十二条
	保留

	8
	县畜牧局
	身体健康检查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08年第19号）第七条
	保留

	9
	县房管中心
	商品房预测绘
	商品房预售许可
	《建设部关于修改<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决定》（建设部令第131号）第七条
	保留

	10
	县卫计委
	申请人6个月内身体健康检查
	护士执业注册
	《护士职业注册管理办法》（2008年卫生部令第59号）第七条
	保留

	11
	县卫计委
	放射诊疗设备性能与辐射工作场所的检测报告
	放射性工作卫生许可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第46号令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放射诊疗许可证发放管理程序》（卫生部卫监督发〔2006〕479号第六条
	保留

	12
	县卫计委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报告
	放射性工作卫生许可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第46号令第十三条、第十七条
	保留

	13
	县卫计委
	放射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检查
	放射性工作卫生许可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55号2007.11.1实施第十八条
	保留

	14
	县卫计委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放射防护评价报告
	放射性工作卫生许可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卫生部令第46号）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2016年修正
	保留

	15
	县卫计委
	生活饮用水水质检测
	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6年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号）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条
	保留

	16
	县卫计委
	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身体健康检查
	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1996年建设部、卫生部令53号）第十一条
	保留

	17
	县卫计委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身体健康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年卫生部令第80号）第十条，
第二十二条
	保留

	18
	县国土局
	土地评估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改变用途审批；国有企业改制土地资产处置审核；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审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保留

	19
	县国土局
	宗地界址图
	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出让、转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审批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114号)
	保留

	20
	县国土局
	采矿权价款评估
	采矿权登记、发证、延续、变更、租赁、转让、承包经营权审批
	《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53号修正。)第三条、第四条、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2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53号修正。）第四条第三款、第九条
	保留

	21
	县国土局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7号)第四条、第七条
	保留

	22
	县国土局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7号)第四条
	保留

	23
	县住建局
	图纸审查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第十一条，《河南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九条第五款
	保留

	24
	县规划办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河南省实施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 办法》第四十三条，《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第五条
	保留

	25
	县规划办
	地形图测绘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办法》第三十六、三十九条，《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实施意见》第五条
	保留





附件2
淮滨县人民政府决定调整的县直部门行政审批
中介服务事项清单（25项）
　	　	　	　	　	　	　
	序号
	审批部门
	中介服务
事项名称
	涉及的审批事项项目名称
	中介服务事项设定依据
	处理决定
	处理依据

	1
	县水利局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 
	仍需申请人提供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但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方案技术评审评估。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8号）

	2
	县水利局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取水许可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水利部、国家计委令第15号）第四条，《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2号)第三十三条
	仍需申请人提供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但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论证报告书、技术评估评审。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8号）

	3
	县水利局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书
	在河流、水库、渠道设置、扩大排污口的许可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22号）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号发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三十四条
	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技术评估、评审。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信政〔2018〕10号）

	4
	县水利局
	防洪评价报告
	河道、水库、大型灌区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选址及建设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号发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十一条
	仍需申请人提供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防洪评价报告，但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防洪评价报告技术评审评估。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信政〔2018〕10号）

	5
	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社会团体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二十八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团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信政〔2016〕39号）

	6
	县民政局
	社会团体注销清算报告审计
	社会团体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团体注销清算审计。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信政〔2016〕39号）

	7
	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第二十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信政〔2016〕39号）

	8
	县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清算报告审计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清算审计。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信政〔2016〕39号）

	9
	县民政局
	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非公募基金会登记
	《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第三十七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信政〔2016〕39号）

	10
	县民政局
	基金会注销清算报告审计
	非公募基金会登记
	《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第十八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基金会注销清算审计。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信政〔2016〕39号）

	11
	县气象局
	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第21号令）第九条，《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24号令）第十五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
	《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89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8号）

	12
	县农业局
	注册资本证明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11年第3号公布）第十七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注册资本证明。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省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豫政〔2016〕51号）

	13
	县卫计委
	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8月卫生部令第35号，卫医发〔2006〕432号修订）第二十五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验资证明、资产评估报告。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省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豫政〔2016〕51号）

	14
	县卫计委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年卫生部令第80号）第十九条 、第二十三条
	仍需申请人提供卫生检测，但申请人可按照要求自行卫生检测，也可委托有关机构进行卫生检测。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方案技术评审评估。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年卫生部令第80号）

	15
	县国土局
	建设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暨对规划实施影响评估报告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第四条
	仍需申请人提供建设项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暨对规划实施影响评估报告，但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编制，也可委托有关机构编制，审批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申请人必须委托特定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保留审批部门现有的评估报告评审评估。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信政〔2016〕39号）

	16
	县环保局
	污染物排放监测报告及排污口规范化验收材料编制
	重点污染物排放量的核定和排污许可证的发放
	《河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2013年9月26日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第十三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污染物排放监测报告及排污口规范化验收材料。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省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豫政〔2017〕39号）

	17
	县环保局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技术评估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审查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信政〔2016〕39号）

	18
	县发改委
	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申请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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